
 1 

經濟部水利署  會議紀錄 

壹、會議名稱：「桃園-新竹備援管線工程計畫」第 3次控管會議 

貳、會議時間：108 年 2 月 25 日下午 2 時 

参、會議地點：本署台北辦公區第三會議室 

肆、主持人：潘副組長禎哲代 

伍、記錄人：蔡明坤 

陸、參加單位及人員：(詳簽名冊)  

柒、主席致詞：(略) 

捌、業務單位報告：(略) 

玖、報告事項：前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檢討(詳附件) 

拾、結論： 

一、 感謝台水公司努力使得本計畫 11 標管線工程發包作業較

控管預定期程提早 1-3 個月完成。 

二、 請台水公司依與會機關提供意見重新檢視管線工程施工各

項申請作業送審單位。 

三、 請台水公司提供管線位於台 1 線挖掘平面圖，以利公路總

局掌握埋設管線相關位置，另有關道路復原加封時，亦請

參酌該局建議以半幅車道加封辦理，以利路面平整，並請

公路總局於計畫期間暫緩前揭路面刨除作業，避免路面重

覆挖掘，造成民怨。 

四、 本計畫管線工程各項申請作業，請台水公司依各主管機關

規定儘速提報申請計畫書送審，並請各權責單位協助配合

加速審查，以期進度能落實推動。 

五、 鑒於本計畫管線工程發包作業已提早完成，請台水公司重

新檢視並修正控管表里程碑期程，以期能提早於 109 年底

完成各項工程及試車出水。 

拾壹、散會(下午 17 時正)。 



 2 

                    「桃園-新竹備援管線工程計畫」前次會議決議辦理情形表 

        

項次 前次會議決議事項 主 辦 單 位 督辦單位 辦理情形 
    決議 

 

1 

請台灣自來水公司於執行進度控管

表「各項申請作業」欄內，補充說明

各標工程應辦之申請作業(如：交

維、路證、排水許可使用等)及最新

辦理情形。另上述申請作業如有困

難，請本署水源經營組協助與地方政

府協調。 

 

台水公司 

 

水源組 

有關執行進度控管表「各項申請

作業」，台水公司將於該表查核

點辦理情形補充說明最新申請

情形及應申請項目，有關本計畫

請求協助事項，已透過署長拜會

地方首長時提出。 

 

 

 

   解除列管 

2 

執行進度控管表內所列各標案管線

長度與核定計畫書內容有所不同，請

台灣自來水公司再予查明釐清。 

 

 

台水公司 

 

 

 

水源組 

 

核定計畫書管線長度 27.5 公里

為概估數，經細部設計後所得長

度修正為 26.3公里。 

 

    

 

   解除列管 

3 

查本署業於 107 年 12 月 6 日召開本

計畫基本設計審查會議，請台灣自來

水公司速依審查意見修正後報署。 

台水公司 

 

水源組 

 

本計畫基本設計報告書修正台

水公司已於 108 年 1 月 19 日送

本署核辦，經審同意，並請該公

司依「經濟部水利署自來水工程

基本設計審查作業要點」規定編

印出版，並送 5份至本署備查。 

     

 

   自行列管 

 

附件 


